关于认真记录“辅导员工作日志”的通知

各学院：
为了贯彻落实学校“服务质量提升年”的相关精神，扎实推进辅导员队伍建设，提高学生工作满意度，近期已经为每位辅导员下发了辅导员工作日志本，请各位辅导员在实际工作的基础上，参考以下要求认真记录。
1、如实填写所负责学生概况。（06页）
2、将班级学生基本信息打印并粘贴到所负责班级学生基本信息表粘贴处。（07页起）
3、详细、如实填写学年、学期工作计划（12页起）
4、“七个1”规范执行情况（20-21页）辅导员不需要填写，由学生处平时抽查与年终检查时根据工作台帐的真实性，统一填写。
5、工作台账中“七个1”规范（04页）作为开展工作的指引性条例，辅导员在每周一次走进班级、寝室、课堂基础之上，辅导员应必须执行第4、5、6、7条规范，1、2、3条规范可根据工作实际情况来执行。要如实、认真地记录执行的规范的相关内容。（22页起）
6、辅导员工作日志填写情况纳入辅导员年终考核，希望各位老师认真填写。
    根据“辅导员工作日志”的要求，在辅导员弹性工作时间的基础上，各位辅导员应积极走进班级、寝室、课堂，召开学生干部会议、参加学生集体活动，开展专题教育和主题报告，经常和学生谈心谈话。使自己真正成为学生的人生导师和健康成长的知心朋友，切实提升学生对学生工作和学校工作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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